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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市学院教学质量
监控与评估中心

湘城院评发〔2018〕12 号

关于开展 2018 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中期检查及结题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为全面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

于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湘教通

〔2018〕164 号）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现就湖南城市学院 2018 年

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中期检查及结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工作

1. 指导原则。（1）前沿引领。课题研究要关注教育教学改革前

沿问题，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2）问题导向。课题

要直面专业建设、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过程中的难点问题，针对性开

展研究。（2）团队打造。要组建教学团队开展课题研究，团队成员要

切实协同开展研究工作。

2. 限额申报。为充分发挥二级学院主体作用，本次项目采取限

额申报。各单位在分配限额内（见附件 1）自主确定申报数量，根据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学院教学工作实际，择优推荐。申报对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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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任务、项目要求须同时符合“湘教通〔2018〕164 号”文件要求。

3. 单位推荐。各单位须宣传动员，鼓励一线教师和教学管理工

作者积极申报。推荐程序要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各学院要采取系

（室）初推、学院复核的方式公开评审，及时公示。鼓励跨学科、跨

专业联合申报，组建教学团队申报，建议将本次项目申报纳入系（室）

教研活动。依据湘教通〔2018〕164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本

次申报主持人面向副教授及以下职称的教师。

4. 项目评审。在学院推荐基础上，学校依据教育厅文件精神和

工作实际，按公开公正的原则组织会议评审和公开答辩，其推荐名单

在校内予以公示。凡未获省级立项项目者，经主持人同意，可自动转

为校级项目立项（注：已有在研校级教改项目者不再立项）。

5. 课题指南。为全面落实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本次

课题申报设定《课题指南》（附件 2），申请者依据《课题指南》自行

拟定课题名称。

二、中期检查工作

学校组织项目年度检查，已立项项目须在 2年内提交《中期检查

报告》。对于没有进行实质性研究的项目、进度缓慢、无故不接受年

度检查或年度检查不合格的项目，进行通报批评并停止经费使用。

三、结题工作

1. 已立项项目主持人须按文件精神和管理办法组织结题，及时

提交结题材料。省级项目自批准之日起研究周期不得超过 4 年，校级

项目不得超过 2 年。逾期未结题的，撤销立项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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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做撤项处理：项目实施情况表明主持人

不具备按原计划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和能力；未经批准擅自变更主持

人或研究课题；在规定的项目周期内未能如期完成研究任务者。

3. 凡被撤销的项目，由学校追回已拨经费或其剩余部分，项目

主持人 5 年内不得申报项目，同时核减所在学院申报指标。

四、材料要求

1. 立项材料。申请者提供《2018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申请书》纸质材料及相应的电子文档一式一份，活页 5 份。

所在单位填写《2018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

汇总表》一份并加盖公章，同时提供相应的电子文档。

2. 中期检查报告提交纸质材料及相应的电子文档一式一份。

3. 结题材料。省级、校级结题项目须分别填写《湖南省普通高

等学校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结题报告书》和《湖南城市学院教学改革立

项项目结题报告书》，并附佐证材料，一式一份，每个项目用一个牛

皮纸袋装好，并在纸袋外贴上项目结题报告书封页复印件，同时提供

相应的电子文档。

4．以上材料及相应的电子文档请各单位于 2018 年 6月 4 日前报

送至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不接受个人送交的立项申报材料）。

联系人：尹琪；联系电话：13873727839，电子邮箱 121325598@qq.com。

申报书、汇总表、活页、中期检查报告、结题报告等表格见部门

网站“下载专区”。

http://zkpgzx.hncu.net/info/1052/1270.htm
http://zkpgzx.hncu.net/info/1052/1270.htm
mailto:1213255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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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校内各二级单位指标分配表

附件 2：课题指南

高等教育研究所

2018 年 5月 4 日

附件 1：

校内各二级单位指标分配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教师人数/

申报数

专业数/

申报数
合计

申报

数额
备注

1
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
66/1.98 3/1.5 3.48 3

1. 申报数额按每个专

业 0.5 个、教师每人

0.03 个申报数控制，不

足 3 个项目的学院按 3

个项目计算；

2. 公共英语项目依托

大学英语部申报，其他

部门人员如想申报该项

目，一并在此，由大学

英语部上报；

3. 继续教育项目依托

继续教育学院申报，其

他部门人员如申报相关

项目，一并在此，由继

续教育学院上报；

4.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学生辅导员和其

他兼课教师归口到马克

思主义学院。

2 土木工程学院 126/3.78 6/3 6.78 7

3
市政与测绘工程

学院
53/1.59 4/2 3.59 4

4
信息与电子工程

学院
91/2.73 7/3.5 6.23 6

5
材料与化学工程

学院
49/1.47 5/2.5 3.97 4

6
机械与电气工程

学院
29/0.87 3/1.5 2.37 3

7 管理学院 68/2.04 6/3 5.04 5

8
体育学院/大学

体育教学部
60/1.8 2/1 2.8 3

9 艺术学院 114/3.42 6/3 6.42 6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33/0.99 0/0 0.99 3

11
理学院/教师教

育学院
48/1.44 3/1.5 2.94 3

12 人文学院 81/2.43 6/3 5.43 5

13 公共英语 4 4

14 继续教育 4 4

15
教务、教辅及管

理部门
4 4

合计 64

其中拟推荐省级普通教

育项目 20 项、公共英语

项目 2项、继续教育 2

项

http://szch.hncu.net
http://szch.hnc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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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课题指南

1.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创新。主要包括：（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三进”教育实现研究与实践；（2）以增强针对性、时效性为目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内容、方式方法改革与创新；（3）专业理论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素材挖掘与教育教学实践

研究；（4）基于产教融合的校企协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等。

2.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主要包括：（1）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大学通识课

程教学体系建设；（2）以工程专业认证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为目标的专业能力体系确立与

课程支持系统建设；（3） 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中“实基础、重应用、有特色和高素质”

的内涵与目标达成研究；（4）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中发展能力课程设置与培养实证研究

等。

3. 专业建设与产教融合。主要包括：（1）以新工科建设驱动的我校工科类专业交叉融

合、升级改造、培养模式、校企协同、实践教学、课程开发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2）基于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专业办学体制机制建设；（3）按学校办学定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

的管理服务类、基础类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优化、教学内容改革研究；（4）对接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要求，提升教师责任意识、规范意识和质量意识，加强我校教师队伍

建设的研究等。

4. 课程建设与教育信息化改革。主要包括：（1）以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课程教学方

法改革与教学效果评价体系研究；（2）以教育信息化为手段的实践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体系

建设与学习效果评价研究；（3）以服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与利用；

（4）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提升教学管理水平的研究与实践等。

5. 创新创业或工程实训教育教学。主要包括：（1）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有机融入创新

创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2）结合专业特点的学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3）前沿技术导向的学校工程实训课程体系开发建设与质量评价研究等。

6.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主要包括：（1）学校各专业教学质量保障闭环体系建设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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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2）以教育信息化为载体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与实践；（3）学校各专业教学质量持

续改进与反馈机制建设；（4）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教学质量协同机制的研究与实践等。


